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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举办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考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开发区综合执法局、高新区

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专班、北海新区建设局、各有关单位，广大

考生：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我市近期将举办 2022 年度建筑（含

市政）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安全管理人员”）

考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安排

（一）考试时间。定于 8 月 17 日～18 日进行考试。每天安

排 5 个考试场次：

上午二场 9:00—9:50 10:30—11:20

下午三场 13:30—14:20 15:00—15:50 16:30—17:20

（二）考试地点。滨州职业学院第二实训广场 3 号楼，地址：

滨城区市东街道黄河十二路 919 号（附件 1）。

（三）准考证打印。由考试报名系统随机分配考生的考试日

期、场次，报考企业须于 8 月 14 日～16 日登录考试报名系统统

一打印准考证发放给本单位考生。考生因故无法参加考试的，其

所在企业务必于 8 月 14 日前为其取消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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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试防疫要求

（一）遵守防疫规定，做好应考准备。为确保能够顺利参加

考试，考生须按照《滨州市 2022 年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》等要求，做好各项考试防疫

准备工作。在考前 14 日须每天测试体温，填写《考生健康管理

信息采集表》；按市防指规定要求进行核酸检测，及时更新健康

码；考试当天须自备签字笔、消毒纸巾和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等。

（二）严格入场核验，保障人身健康。考生应至少提前 40

分钟抵达考点，凭准考证、身份证（身份证无磁和持临时身份证

者无法参加考试）、考试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纸质

版）、《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》，扫描考点场所码，出示山东

省电子健康通行码绿码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卡等，经现场体温

测试合格后进入考点；考生沿指定路线前往等候区，按照地标指

示排队，保持 1 米间隔，不得进入与考试无关的场所；进入考点

后除接受身份识别验证等特殊情况自觉摘除口罩外须全程佩戴

口罩；考前填写《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》，考试结束后迅速离开

考场和考点。

三、考试诚信要求

（一）加强考前教育，营造良好氛围。考试作弊将影响考生

个人信用和所在企业社会声誉，危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。考生

所在企业要加强考前教育，引导考生进一步端正考试态度，自觉

遵守考试纪律，提高对考试违纪违法危害严重性的认识，杜绝考

试作弊现象发生。考试期间服从考务工作人员指挥，共同做好疫

情防控特殊时期的考试工作，在全社会营造出公平公正和诚信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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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加大处罚力度，严肃考风考纪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

协同公安、工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，采取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巡查、

手机信号屏蔽、金属探测设备检测等严密有效措施，严厉打击造

假骗考、替考、团伙舞弊、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等行为。对违纪

违规考生及所在企业进行严肃处理。其中，考生作弊的，将作弊

情况通知其所在企业，并在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网站进行通报；

考生所在企业组织、参与作弊的，将考生及所在企业作弊情况在

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网站进行通报，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进一步

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因受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，考试时间将根据市防

指的要求适时调整，请考生及所在企业随时关注我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网站发布的有关通知，严格按相关要求参加考试。

（二）请各有关企业及时将通知精神传达到有关人员，保证

考生知晓考试安排、防疫及诚信规定等要求；做好打印、发放准

考证等各项组织工作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组织所属企业加强

考前警示教育。一是宣讲有关法律法规。重点宣讲《专业技术人

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住

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》等。

二是组织多种形式进行警示。要向考生及所在企业讲清楚违纪违

规处理方式，算清楚违纪违规成本，积极倡树诚信考试氛围。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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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要将诚信考试教育内容纳入到企业干部职工教育培训的大框

架中去，建立长效教育机制。

附件 1：滨州职业学院第二实训广场 3 号楼位置示意图

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8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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